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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研究院文件

大航院〔2023〕1 号

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研究院

关于修改《章程》的说明

理事长单位、各理事顾问单位：

2023 年 5 月 15 日下午 15 时，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研

究院（以下简称“研究院”）召开第二届理事顾问委员会全体会

议，审议并通过研究院关于修改《章程》的提案。本次修改《章

程》本着务实与可操作性原则，共修改 6 处，修改内容如下：

1.原《章程》第九条修改为：第九条 研究院成立由承担“双

中心”建设重要任务的政府部门与骨干企业组成理事顾问委员会，

负责研究院重大事项的决策，理事顾问单位由“双中心”领导小

组办公室指派或邀请，其中，理事长单位 2 家，分别为大连市交

通运输局、大连海事大学；理事顾问单位 21 家，分别为辽宁海

事局、大连海关、大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市科技局、市工业

和信息化局、市公安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商务局、市金融发展局、

大连市政府口岸办公室、中国（辽宁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片区

管委会、太平湾合作创新区管委会、大连银保监局、辽宁港口集

团有限公司、大连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、大连中远海运集装箱

运输有限公司、中远海运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、招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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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太平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、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、

大连商品交易所、中国船级社大连分社。

2.新《章程》增加第十七条：第十七条 研究院积极向各理

事顾问单位开放交通运输、港航物流、国际贸易、供应链管理等

领域的数据科研资源，并向企业理事顾问单位提供多式联运智能

技术、智慧交通调度技术、绿色港航检测技术、智慧运营决策技

术、港航大数据分析技术，以科技赋能的方式有力支持大连“双

中心”建设。

3.新《章程》增加第十八条：第十八条 研究院积极推动各

理事顾问单位自行组织的科研活动面向大连“双中心”建设的主

战场，面向大连“双中心”建设的重大需求，支持各理事顾问单

位自行组织的科研活动实现“政产学研用”五位一体，助力大连

港航物流供应链产业完成数智化转型。

4.原《章程》第十七条修改为：第十九条 研究院设院长 1

名，执行院长 1 名，副院长 4名，院长由理事长单位提名，副院

长由院长提名，报请理事长单位批准后聘任。研究院设秘书长 1

名，副秘书长若干名，秘书长与副秘书长由院长聘任。

5.原《章程》第十九条修改为：第二十一条 研究院领导班

子由院长、5 名副院长、秘书长等 7人组成，有关研究院人才引

进、职称评审、部门负责人选聘、科研项目安排、大额度资金的

使用、设备及数据采购、会议举办等重要决策事项，必须按民主

集中制方式由领导班子集体决策。

6.原《章程》第二十五条修改为：第二十七条 研究院人员

来源分为三个渠道：一是由大连海事大学投入 12 个研究系列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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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编制人员，实行高标准全球招聘；二是由大连海事大学投入 4

个合同制专职行政人员；三是由理事顾问单位中的两个骨干企业

辽宁港口集团与大连国际机场集团各派 2 名专职研究人员柔性

入驻研究院，重点研究在“双中心”建设中企业战略与城市发展

战略的契合问题，同时也作为政府与企业沟通的桥梁。

特此说明。

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研究院

2023 年 5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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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研究院 2023年 5月15日印发


